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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泰康福享百岁专属商业养老保险》 

保险服务手册 

 

一、养老年金领取流程 

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，且被保险人尚未

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，本公司将根据养老年金开始领

取日的保单账户价值，按约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及养老

年金开始领取日当时适用的养老年金领取转换表，确定养

老年金受益人每月（或每年）养老年金的领取金额，养老

年金领取方式及领取金额在领取凭证上载明。养老年金受

益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，本公司注销保单账户，并按约

定的领取方式按期给付养老年金。 

（一）申请时间：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 

（二）应备文件 

养老年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须填写《领取保险金申请

书》，并须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的原件： 

（1） 养老年金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； 

（2） 被保险人的户籍证明; 

（3） 养老年金自动支付确认表（如申请生存金自动支

付）; 

（4） 代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（如代办）。 

 

（三）服务方式：可携带相关资料前往泰康养老分支机构

或联系客户经理协助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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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变更流程 

（一）申请时间：保单有效且养老年金受益人开始领取养

老年金前 

（二）应备文件 

1. 投保人、养老年金受益人签字的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 

2. 投保人身份证明原件、留存复印件 

3. 养老年金受益人身份证明原件、留存复印件 

4. 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如代办） 

（三）服务方式：可携带相关资料前往泰康养老分支机构

或联系客户经理协助办理。 

 

三、身故保险金给付流程 

（一）理赔报案 

当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，客户可通过以

下渠道报案： 

1．通过“泰康养老”官方微信公众号或“泰生活”APP 

报案； 

2．拨打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6695522-4 报案； 

3．携带相关资料前往泰康养老分支机构或联系客户经理

协助办理。 

（二）理赔申请客户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办理理赔申请： 

1．通过“泰康养老”官方微信公众号或“泰生活”APP

申请理赔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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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携带相关资料前往泰康养老分支机构或联系客户经理

协助办理。 

在申请理赔时，申请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或其他有权

领取保险金的人，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： 

1．理赔申请书； 

2．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； 

3．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、公安部门或者其

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； 

4．如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，申请人须提供法院出具的宣

告死亡判决书； 

5．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、原因等有

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； 

6．身故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，继承人还须提供可

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。 

（三）理赔受理及审核 

本公司在收到《理赔申请书》及保险合同约定的证明

和资料后，将及时作出核定。如有关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，

本公司将及时一次性通知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

料。 

（四）对属于保险责任的，本公司将按保险合同约定，给

付保险金。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，本公司自作出核定之日

起 3 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，并说明理

由。 

 

四、失能护理保险金的给付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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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理赔报案 

当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，客户可通过以

下渠道报案： 

1．通过“泰康养老”官方微信公众号或“泰生活”APP 

报案； 

2．拨打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6695522-4 报案； 

3．携带相关资料前往泰康养老分支机构或联系客户经理

协助办理。 

（二）理赔申请客户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办理理赔申请： 

1．通过“泰康养老”官方微信公众号或“泰生活”APP

申请理赔； 

2．携带相关资料前往泰康养老分支机构或联系客户经理

协助办理。 

在申请理赔时，申请人为失能护理保险金受益人或其他

有权领取保险金的人，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： 

1．理赔申请书； 

2．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； 

3．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失能护理状态的鉴定结果； 

4.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、原因等有关的其

他证明和资料。 

（三）理赔受理及审核 

本公司在收到《理赔申请书》及保险合同约定的证明

和资料后，将及时作出核定。如有关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，

本公司将及时一次性通知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



 第 5 页 共 7 页 

料。 

（四）对属于保险责任的，本公司将按保险合同约定，给

付保险金。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，本公司自作出核定之日

起 3 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，并说明理

由。 

 

五、退保流程 

投保人可以申请解除保险合同，本公司将退还申请解除

合同时的现金价值。 

（一）申请时间：保单有效 

（二）应备文件 

1. 投保人签字的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 

2. 投保人身份证明原件、留存复印件 

3. 以投保人姓名开户的银行卡复印件（手写户名） 

4. 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如代办） 

5. 保单正本（电子保单除外） 

若被保险人在犹豫期后发生下列两种情形，可以申请特

殊解除合同： 

（1）被保险人经专科医生确诊罹患保险合同定义的重大

疾病，可以申请解除保险合同。 

（2）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事故，并因该次意外伤害事

故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

内发生身体伤残的，本公司根据《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

及代码》（标准编号为 JR/T 0083－2013）（原中国保险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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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委员会发布，保监发〔2014〕6号）确定伤残等级，

对于被保险人伤残等级达到 1-3 级的，可以申请解除保险

合同。 

因被保险人发生上述情形申请特殊解除合同时，需填

写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并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资料的原件： 

（1）保险合同； 

（2）投保人的有效身份证件； 

（3）下表所示的申请特殊解除合同时须提供的特殊证明

和资料。 

 

（三）服务方式：可携带相关资料前往泰康养老分支机构

或联系客户经理协助办理。 

 

六、回访服务 

 对于新承保的一年期以上的长期保险产品，本公司将利

用电子化以及电话回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00%新契约回访

服务，提醒投保人关注保单相关信息，维护保险消费者合

法权益。 

 如保单所在地监管对新契约回访有特殊要求，谨遵当地

申请特殊解除合同的情形 您须提供的特殊证明和资料 

被保险人罹患保险合同定义

的重大疾病 

医院的专科医生出具的附有病历、必要病理检验、血液检

验及其他科学方法检验报告的疾病诊断书 

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害事故

导致伤残，伤残等级达到 1-

3 级 

双方认可的医疗机构或者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根据《人身保

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》出具的被保险人伤残程度的资料

或者身体伤残程度评定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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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要求执行。 

 

七、投诉服务 

（一）投诉受理 

1.关注“泰康养老”官方微信公众号，通过“我的客

服-投诉与建议”进行投诉 

2.拨打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6695522-9 进行投诉 

3.各营业场所来访、来电投诉：见泰康养老官方网站>

公开信息披露>公司概况>各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和联系电话 

（二）投诉处理时效：案件受理后公司将在第一时间响应，

对于事实清楚、争议情况简单的消费投诉，应当自收到消

费投诉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投诉人；情况复

杂的可以延长至 30 日；情况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

的，经审批并告知投诉人，可以再延长 30 日。 


